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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正宇  劉櫂豪  簡東明 

4、 

未滿 125cc 機車之燃料使用費一年為 300~450 元之間。依公路法第 75 條規定，逾期未繳納燃

料使用費者處 300 至 3,000 元之罰鍰但公路總局卻一律以 600 元為裁罰基準，完全不符比例原則

，爰要求對於機車（未滿 125cc）逾期未繳交燃料使用費者，應以裁罰 300 元為適當。 

提案人：葉宜津  鄭寶清  劉櫂豪  林俊憲  簡東明  

李昆澤  陳歐珀  陳素月  趙正宇 

5、 

對於交通部制定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作業要點，補助購置新車最高金額為 40 萬元，若再加上免

貨物稅及營運獎勵金，合計每輛無障礙計程車可減抵 60 餘萬元。然而實際上領取補助之無障礙

計程車卻有將近 7 成之計程車，一個月搭載需要無障礙計程車之人士不到 15 趟，等於拿政府補

助卻未提供計車服務或僅象徵性提供。爰要求交通部於一個月內修改該作業要點，明定追回要

點，要求未達一定比例之受補助無障礙計程車有追回補助措施，同時要溯及既往，過去沒有載

足的也要再一定時間內補回，否則亦應追回補助。 

提案人：葉宜津  鄭寶清  林俊憲  李昆澤  陳歐珀  

陳素月  趙正宇  劉櫂豪  簡東明 

6、 

機車駕照考照難度逐步提高，除筆試題庫增加外，自 105 年 6 月起，路考增加 4 大項和 11 小

項項目，大的項目包含「二段式左轉」、「變換車道」、「直角轉彎」及「停車再開」等，其

中有三項是出錯一次即扣 32 分直接出局。為了讓民眾有更多機會練習以因應新考制，爰此，要

求公路總局於 4 月底前完成新考場的建置，增加開放時間供民眾練習，以利政策於 6 月上路。 

提案人：李昆澤  葉宜津  陳素月  趙正宇  簡東明  

劉櫂豪 

7、 

機車駕照考照難度逐步提高，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筆試題庫增加 1.5 倍，由 634 題增為 1606

題，題目也從 40 題增為 50 題，但仍以「文字敘述」為主，專家學者均建議應該增加「圖像性

」模擬情境題。例如以圖片、照片、漫畫甚至用影片來描述實際上路後可能遇到的狀況，以貼

近現實路況的題目避免民眾只是硬記答案，根本沒有吸收與理解。爰此，要求公路總局於一個

月內研議增加「圖像情境性考題」的比重，以確保民眾真正理解相關法令與各種情境下的因應

。 

提案人：李昆澤  劉櫂豪  葉宜津  陳素月  趙正宇  

簡東明 

8、 

儘速興建花東快速公路，是花東的民意，也是花東人不分藍綠、不分族群的一致期盼。對花

東民眾而言，花東快速公路不僅只是一條路的概念而已，其實具有多重意涵需要重視，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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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醫療資源集中北花蓮，花東快速公路是花東民眾的救命道路；二、可以縮短花東地區各鄉

鎮市的行車時間，降低農特產品運輸成本，促進產業活絡發展；三、可以讓遊客多元選擇慢遊

或一日遊，增加觀光遊憩態樣及發展；四、可以因應花東地區教育、行政、公務及訴訟之需。

簡而言之，闢建花東快速公路，可以翻轉花東弱勢地位，讓花東民眾有便捷、通暢、快速及安

全的公路往來。 

自交通部要求公路總局辦理花東快速公路可行性評估以來，花東民眾皆引頸期盼中央能善意

回應。在評估作業過程中，更有很多地方民意都臚列各項理由證明花東快速公路的興建確有其

重要性。 

爰請交通部要求公路總局應特別以花東觀點出發，從花東民眾的立場來看待花東快速公路的

必要性，更應將花東民眾一再重申的醫療、產業、觀光、生活等各項理由，特別納入花東快速

公路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之首要審查項目，逐一認真面對，避免以北部觀點、以車流標準、以

財務理由、以東部是鐵路為主、公路為輔的觀點來衡量花東交通需求，影響花東快速公路之興

建。 

提案人：鄭天財  陳歐珀  徐榛蔚 

連署人：顏寬恒  簡東明 

9、 

鑑於大客車只進口底盤，車體由廠商自由打造，但公路總局卻未作實際整車衝擊測試；為保

障大眾運輸安全，政府應就整車進口，或整車自製進行相關輔導。 

提案人：鄭寶清  趙正宇  葉宜津  蕭美琴  簡東明 

（進行協商） 

主席：關於公路法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，依交通部意見以建議條文通過，並增列補充說明

。臨時提案第 1 案為李委員鴻鈞等人提出，請問交通部有沒有意見？ 

林司長繼國：我們建議將第 4 行的文字修正為「建請教育部及交通部於 1 年內」。 

主席：好，半年改 1 年。 

蔣科長鎮宇：我們有跟提案的李鴻鈞委員辦公室確認，他這個案子最主要是剛才質詢的希望校車有

優先路權和安全配備，這部分可能要入法，所以可能還是交通部才有權處理。這是我們問過委

員辦公室的。 

主席：你們是要做文字修正嗎？ 

蔣科長鎮宇：沒有，我們是建議維持李鴻鈞委員提案原來的文字。 

主席：半年內？ 

蔣科長鎮宇：不是，就是「建請交通部會同教育部……」。 

主席：好。交通部，他們還是要你們當主體啦！ 

就這樣，但是讓你們改為 1 年啦！好，就按照李鴻鈞委員的提案，將半年改為 1 年。 

現在進行第 2 案，請問交通部有沒有意見？ 

范次長植谷：我們建議將倒數第 4 行「爰提案要求」的「要求」二字改為「建請」，並將後面的「


